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佚名：从《佛说善生经》看佛教的家庭伦理观

作者：佚名 阅读：347 次 时间：2007-1-2 来源：网络

提要：《佛说善生经》一作《善生子经》，是佛教集中论述家庭伦理关系的一部重要经典。佛教实行出

家制度，但并不完全否定世俗的家庭和社会伦理关系。释尊在各种场合曾多次论述过佛教的家庭和社会

伦理观。《佛说善生经》就是这样的一部经典。  

据经中所说，上下四维六方，代表了众生在家庭和社会生活中所接触的六种伦理关系。包括父母与子女

的关系、师弟子之间的关系、夫妻关系、主仆关系、亲友关系、世俗与出家修行者之间的关系。  

本文从家庭关系中最基本的父母和子女关系、夫妻关系，以及师弟子关系分析入手，对佛教的家庭和社

会伦理观作了探讨。文章指出，中国传统家庭伦理以孝为核心，孝的道德内容包括敬养父母、祭礼祖

先、尊从长辈、不违背长辈的意愿等等。佛教的家庭伦理观除了强调子女要孝养父母、服从父母意愿之

外，还强调父母对子女的责任和义务，强调教育子女的重要性。关于夫妻关系，佛教提出丈夫应当敬重

妻子、满足妻子的生活需求；妻子则应敬重丈夫，顺从丈夫的意愿等作为夫妻间伦理关系的基本要求。  

世俗的家庭生活内容包括许多方面，本文仅涉及了其中一小部分，是很不全面的，但这些关系是世俗社

会生活关系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文章还对佛教之所以重视世俗的家庭和社会伦理关系的原因进行了

分析。  

关键词：1.《善生经》 2. 家庭 3. 伦理观  

佛教讲破除烦恼，烦恼就是痛苦。佛教以人生为烦恼，其基本教义「四谛」、「八正道」、「十二因

缘」等，主要就是围绕着人生是「菩」这一主题展开，论证人生如何是苦、苦的原因，脱离烦恼后的境

界以及如何解脱烦恼痛苦的方法。由于早期佛教教义以人生为烦恼，以家庭为累赘，因而主张修行者应

当出家，组成僧团，过共同修行的生活。他们认为只有出家才能保持六根清净，断绝尘缘，不为尘世烦

恼所缠扰，这样才有利于挣脱烦恼对身心的束缚，证得彻底自由的精神境界。因此，原始佛教时期，佛

陀的弟子们总是选择远离人群聚居的地方进行宗教修行，以免受到世俗的欲望和情感之干扰，以期尽可

能地集中修行者的精神和意志，达到修行的目标。《四十二章经》中说：「佛言：剃除须发而为沙门。

受道法者，去世资财，乞求取足，日中一食，树下一宿，慎勿再矣。使人愚蔽者，爱与欲也。」出家修

行者，应当拋弃财产，过乞食生活。「日中一食，树下一宿」对于修道者来说已经足够了。相传佛教的

创始者释迦牟尼本是古代印度迦毗罗卫国净饭王之子，出家修行之前，多年来一直生活在优越的环境

中。他也曾结婚娶妻，也有过从世俗的眼光来看是美满幸福的家庭生活。但释尊并未沉湎在这样养尊处

优的生活中，而是以彻底解脱人生烦恼，追求彻底的精神自由作为自己的人生目标，因此视家庭为追求

解脱之负担，毅然弃家出走，离开父母妻子，走上一条出家修行的道路。  

但是，佛教实行出家修行的制度，并不意味着所有佛教徒都必须完全排斥世俗的家庭和社会生活。佛教

的基本信徒有四众弟子，其中优婆塞和优婆夷两众就是在家弟子。既有在家弟子，必然会有一个如何处

理在家生活中各种家庭人际关系的问题。因此，释尊在世说法时，曾在各种不同场合，从各种不同角度

阐述佛教关于处理家庭和社会生活中各种伦理关系的原则，论述佛教徒在社会生活中，在与自己家庭成

员、与亲属朋友等相处时，应当遵守的各种行为准则和道德要求。如此看来，如何处理日常家庭和社会

生活中的各种伦理关系，也是佛教伦理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佛教中有许多论述这一方面关系的经

典，而《佛说善生经》就是其中相对集中谈论在家生活伦理问题的一部重要经典。  



《佛说善生经》一作《善生子经》或《六方礼经》，东晋僧伽提婆译，收于《中阿含经》卷33。除了这

一部外，此经至少还有如下几种译本：  

一，据《开元释教录》卷1记，后汉译经沙门安世高译有《尸迦罗越六向拜经》一卷，「或云《尸迦罗

越六方礼经》，出《长阿含》第11卷。」[1] 「尸迦罗」或「尸迦罗越」，是梵文「善生」一词的音

译，因此《尸迦罗越六方礼经》即《善生经》的另一译本。  

二，西晋沙门支法度译有《佛说善生子经》一卷，《开元录》称其「初出与祗多蜜、竺难提等所出同

本，出《中阿含》第33。」[2]  

三，另据《开元录》卷2记，东晋竺法护曾译《大六向拜经》一卷，「太安元年译。或云《尸迦罗越六

向拜经》，出《长阿含》第11。」  

由此可见，所谓《尸迦罗越六向礼经》、《六向拜经》等，都是此经的异译，《长阿含经》和《中阿含

经》中都收有此经。从安世高至僧伽提婆近二百年间，此经先后有至少四个不同的译本，由此可见此经

在当时流传非常广泛。  

《佛说善生经》主要内容是讲述佛陀在王舍城郊外与善生童子说法，论及佛教在家修行者如何修身的伦

理规范，以及礼拜上下四维六方的仪式在宗教和伦理方面的意义。「善生」是古代印度王舍城一婆罗门

长者之子，其父亦名善生。古代印度父子同名的情况很普遍，为表示父子区别，因此有时就称他为「善

生子」。经中说有婆罗门善生居士，临命终时，遗命要其儿子必须恭敬礼事六方众生：「善生，我命终

后，汝当叉手，向六方礼。东方若有众生者，我尽恭敬供养礼事彼。我尽恭敬供养礼事彼已，彼亦当恭

敬供养礼事我。如是南方、北方、下方、上方，若有众生者，我尽恭敬供养礼事彼，我尽恭敬供养礼事

彼已，彼亦当恭敬供养礼事我。」[3] 老婆罗门死后，他儿子善生童子遵从亡父遗命，按古代婆罗门

教的礼拜仪式，每天早上在城外河边礼拜东西南北上下六方，恭敬供养礼事六方众生。礼敬六方众生，

本是婆罗门教祭祀仪式之一，但如此礼敬六方的仪式，究竟有什么意义，善生童子并不明白，他只是遵

照父亲的遗命如此实行而已。那时佛陀正好在王舍城传播佛法，教化众生，因见善生童子虽遵父亲遗

嘱，每天恭敬礼拜六方，但并不明了他所作的礼拜仪式在宗教上和伦理上的意义，于是便以佛教教义为

他解说，使他能懂得其中之奥义，同时也向他讲述了佛教在家修行者如何修身善己的道德规范。  

据《佛说善生经》所说，上下四维六方，代表了众生在家庭和社会生活中所接触的六种伦理关系。具体

是：东方代表父母和子女的关系，南方代表师弟子关系，西方象征着夫妻关系，北方代表主人和奴仆的

关系，下方代表亲友关系，上方则表示世俗者与出家修行者之间的关系。这六种关系，概括了人生在

世，经常会遇到的一些人际关系。特别是其中以东方为代表的父母与子女关系，以西方为代表的夫妻关

系，更是家庭伦理关系中最重要的内容。  

除此以外，佛陀还向善生子详细论述了在家修行者在世俗的家庭和社会生活中如何修身善己的道德规

范：若有人善别六方，离四方恶不善业垢，彼于现法，可敬可重，身坏命终，必至善处，上生天中。

[4] 

如何才是「离四方恶不善业垢呢」？这就是经中世尊对善生子说的四种秽业、四种罪、六种非道及四非

亲四善亲。所谓四种秽业，即指杀盗淫妄。「众生有四种业，四种秽。云何为四？居士子！杀生者，是

众生业种秽种；不与取、邪淫、妄言者，是众生业种秽种。」杀盗淫妄是佛教根本大戒，佛教认为犯此

根本大戒必将受到恶报，堕入轮回。佛教的根本戒律五戒就是在戒此四种秽业的基础上再加一条「不饮

酒」构成。应该说，这些根本戒律是社会最基本的道德规范在佛教中的反映，是任何社会条件中人与人

相处最基本的道德原则。  

所谓四种罪，是指欲、恚、怖、痴。「人因四事故便得多罪。云何为四？行欲、行恚、行怖、行痴。」

「欲恚布及痴，行恶非法行，彼必灭名称，如月向尽没。」[5] 

欲、恚、怖、痴，都属于人的心理活动范围，是人的意识方面的活动。人是有意识的动物，除了下意识

行为之外，人的一切行为，均受意识活动的支配，因此佛教非常重视意识方面的修行，重视人的内心修

养。佛教认为在众多的意识活动中，欲、恚、怖、痴等四种是引起众生罪业的、内在心理方面的根源。



人们正是因为有了这些意识活动，才引发了诸如杀、盗、淫、妄等恶行。因此修行者必须重视意识的修

炼，时时注意不让这些心识活动生起。如能做到不欲、不恚、不怖、不痴，即为善业，行善则得福报。

故经中说：「人因四事故便得多福，云何为四？不行欲、不行恚、不行怖、不行痴。」「断欲无恚怖，

无痴行法行，彼名称普闻，如月渐盛满。」[6] 灭除恶的心识活动，是佛教修行的基础，因此释尊在

此向在家修行者说四种罪四种福，要求所有修行者依此而行。  

六种非道是指佛教在家修行者，在家庭经济生活方面的基本道德原则。早期佛教僧团过共同修行生活，

出家修行者实行乞食制，日中一食，树下一宿，物质生活保持在最基本的要求范围内。出家修行者也不

准私蓄财物。但在家修行者却不同，他们有自己的家庭，因此必然会有相应的经济活动，但创造物质财

富的经济活动，必须遵守一定的法律规范和道德原则，六种非道就是佛教规定在家教徒在经济生活中应

当遵守的一些道德要求。求财物当知有六非道，云何为六？一曰种种戏求财物者为非道；二曰非时行求

财物者为非道；三曰饮酒放逸求财物者为非道；四曰亲近恶知识求财物者为非道；五曰常喜伎乐求财物

者为非道；六曰懒惰求财物者为非道。[7]  

佛陀在这里提出了六条要求。第一，不能以赌博、博彩等方法获取财物。第二，须遵守一定的客观规律

安排工作作息。第三，不可通过饮酒作乐等手段图利生财。第四，不可结交坏人以谋取钱财。第五，不

能用伎乐等方法作为生财之道。第六，不能好逸恶劳，以不正当手段谋求财物。以上诸种都是不正当的

谋财之道，因此称为「非道」。  

人的生活需要一定的物质来维持，物质需求是人的基本生活需求。只有在满足人的基本生存所需的物质

条件前提下，才有可能进一步追求精神生活，才能要求精神生活的满足。佛教的最终目标是追求精神的

解脱，但佛教徒同样也必须首先满足保证生命得以维持的基本物质生活条件。特别是对于在家佛教徒来

说，这一点更为重要。但「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这个道理，就是一定的法律规定和道德规范。佛陀

时代距今己有二千多年，但有些道德规范，即使在现代社会也还有一定意义。如六非道中第一条，即

「以种种戏求财物为非道」，所谓戏求，即指赌博、博彩等。佛教认为用这种方法谋财图利是不正当

的，因此称为非道。赌博会增长人的投机取巧心理，在一定程度上鼓励了人们好逸恶劳的不良习气。企

图通过赌博手段发财的人，往往最终会导致鸡飞蛋打，甚至家破人亡的惨剧。佛陀在经中又详细分析了

赌博给人带来的各种不良后果，包括道德上的过失： 

  

  第一，凡赌博者必有输赢。赢者虽喜，但输者必生怨恨之心。或怨自己运气不好，或怨对方赢了自

己钱财，这样往往会因此而引起争吵斗殴，而招至无穷后患。  

第二，赌博输了，心生耻辱之感，必想翻本雪耻，结果将越陷越深，不可自拔。  

第三，赌徒心情常常焦躁不安，特别是输的时候，既痛惜自己钱财的流失，又急切地想翻本求赢。有些

人举债而赌，这时的心情更加难以安定，以致食不知味、寝不能安，严重损害身心健康。  

第四，当赌博破财时，亲者痛、仇者快。怨家见了幸灾乐祸，徒增他们的罪业，究其根源，也是由于自

己赌博引起。  

第五，使亲人担惊受怕，心怀忧虑，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不仅危害自己及家庭，还要累及亲朋好友，

实为罪业深重。  

第六，人以信誉立世，然赌博者往往不守信誉，朝三暮四，最后引得众叛亲离，亲友嫌弃，受众人的指

责。 

  

  总之，赌徒往往好逸恶劳，不愿正当营生。当然自己的功业就不必说了，即使祖上广有财产，也禁

不起赌徒的折腾，不消多时，必会消耗殆尽。不仅危害自己，危及家人和亲朋，还会影响社会稳定，因

此赌博有百害而无一利，所以称为非道。  

赌博如此，其它诸非道也是这样。如不按客观规律行事，必将遭到自然规律的惩罚；饮酒放逸，会消磨

人的意志；结交恶友，则将来必受其累，等等。佛陀在经中对此详加分析，这儿就不再一一细述。  



四非亲和四善亲，是佛教在家修行者日常家庭和社会生活中如何处理亲友关系、朋友相交的伦理原则。

非亲即「不亲而似亲」，经中说： 

有四不亲而似亲。云何为四？一者知事非亲似如亲；二者面前爱言非亲似如亲；三者言语非亲似如亲；

四者恶趣伴非亲似如亲。[8]凡是以花言巧语，或甜言蜜语以博取他人欢心，骗取别人信任的；或威胁

利诱他人，教人作恶，以图达到自己不可告人目的者，都不是真正的师友；表面一套实际一套的，都是

「非亲似亲」者，应当远离。  

与非亲相反的即是善亲，善亲也有四种：「一者同苦乐，当知是善亲；二者愍念，当知是善亲；三者求

利，当知是善亲；四者饶益，当知是善亲。」能够同甘共苦，富有同情心，能为他人利益着想的，这样

的人才是真正的良师益友。  

俗话说，「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所以中国自古以来就非常强调交友须慎。孟母三迁是为了让孩子有

个良好的成长环境，其中也包含了防止孩子交上坏朋友的意愿。佛教强调修行者要经常亲近「善知

识」，其目的就是为了更有利于修行，以善知识作为自己修行的助缘。  

以上四种秽、四罪福、六非道、四非亲、四善亲等，都是论述在家修行者在家庭和社会生活中如何做到

修身善己的问题，是佛教关于在家修行者的伦理道德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除此以外，本经还着重

论述了在家修行者应当如何处理家庭和社会关系的问题。  

家庭关系包括父母和子女的关系、夫妻关系、兄弟关系等多方面。在封建社会中还包括主仆关系等。总

的来说，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和妇顺、主仁辅忠，这是中国传统伦理思想中关于家庭道德的理想境

界。古代印度的家庭伦理道德规范，也有与此共同的地方。佛家劝人为善，以轮回报应、天堂地狱、往

生极乐等为劝诱，这对一般信众而言，具有更强的道德约束力。近代中国佛教净土宗大师印光法师曾对

人说： 

念佛之人，必须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又须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和妇顺，主

仁辅忠，恪尽己公，不计他对我之尽分与否，我总要尽我之分。能与家庭，用与社会，尽谊尽分，是名

善人。善人念佛求生西方，决定临终，即得往生。以其心与佛合，故感应佛慈接引也。[9]  

在中国封建社会家庭关系中，最重要的是父母和子女的关系。这是由中国封建社会的特点所决定的。中

国封建社会是以血统关系为纽带维系的封建宗法制社会，血缘在这样一种社会制度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

义。父子间的血缘关系，牵涉到祖先的血脉能否代代相传。在这样的社会制度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伦理

思想和道德规范，当然会十分重视父子间的伦理关系和道德规范。在中国封建社会，「父为子纲」是父

子关系的基本原则。忠臣孝子，是封建社会的道德理想，发展到极端，则「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

要子亡，子不得不亡。」这是为巩固封建社会秩序而形成的伦理关系。佛教传入中国，同样必须考虑到

这样一种社会现实。  

《佛说善生经》也把父子关系看作家庭伦理关系中最重要的关系之一。经中，佛陀对善生子说：居士

子，如东方者，如是子观父母。子当以五事奉敬供养父母。云何为五？一者增益财物，二者备办众事，

三者所欲则奉，四者自恣不违，五者所有私物尽以奉上。子以五事奉敬供养父母，父母亦以五事善念其

子。云何为五？一者爱念儿子，二者供给无乏，三者令子不负债，四者婚娶称可，五者父母可意，所有

财物尽以付子。父母以此五事善念其子。居士子，如是东方，二俱分别。居士子，圣法律中，东方者谓

子父母也。居士子，若人慈孝父母者，必有增益，则无衰耗。  

佛教以东方代表父母和子女之间的关系。日出东方，阳光普照大地，给万物带来温暖。太阳是万物生长

所必须，因此以东方引喻父母与子女之关系。以表示父母对子女的养育之恩。经中认为，子女应「以五

事奉敬供养父母」。这五个基本方面具体包括了物质和精神两方面的内容，具体是： 

  

  第一，子女应当设法为家庭、为父母增加财物，扩大财产。物质是基础，子女要孝养父母，必须给

父母提供根本的物质保证，做到「老有所养」。这是子女孝敬父母最基本的内容。  

第二，要为父母分担忧劳。父母操劳一生，含辛茹苦将子女抚养成人，到年老之时，子女应为父母分担

辛劳。不辞劳苦承担起各种事务，以免父母操心。  



第三，要尽力满足父母的欲望。父母操劳一辈子，晚年应当有幸福安稳的生活。因此子女应当努力满足

父母的需求，特别是日常生活中的衣食住行，更应随时关照。  

第四，不应违背父母的意愿行事。在父母面前，做子女的应当多作自我批语。  

第五，一切财物都要敬奉父母。也就是说，子女对父母不能私藏。这是做人子的孝敬奉养父母长辈的根

本之道。 

  

  父母和子女间的伦理关系，总的来说，是子女孝敬奉养父母，父母应为子女创造条件，培养教育子

女。在此段经文中，佛陀对善生子论述了子女孝养父母应当遵守的五项基本要求，从这五项要求来看，

佛教所说的子女对父母的孝行，首先强调的是保证物质生活的供给，也就是儒家伦理中所说的「孝

养」。老有所养，这是中国传统孝道观中一个重要内容，在这方面，佛家与中国传统伦理思想是一致

的。父母养育了子女，将子女抚养成了，到了年老之时，子女必须赡养父母，这不仅是子女的社会责

任，而且应当说这是一种天职，是客观自然规律在社会的体现。  

其次，佛教的家庭伦理观还强调子女要顺从父母的意愿，尽可能满足父母的欲望。与此相比，中国传统

儒家伦理在子女对父母态度方面，则相对突出「敬」和「享」等。所谓「敬」，是说应当以恭敬的态度

孝养父母。「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10] 可见「敬」是人

子之孝的一个重要标志。失去了「敬」的所谓「养」，也谈不上孝，仅仅是一种自然本能而已。「享」

是指以珍羞佳肴为祭品供献给祖先、神明或君王。《诗》〈小雅〉有「是用孝享」句，说明中国古代很

早就以「享」为孝的重要内容之一。这与中国古代社会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维系的氏族宗法制社会的特

点有密切关系。在这样的社会中，祭祀祖先是维护氏族内部团结与稳定的重要手段，因此「享」在中国

传统的伦理观中占有重要地位。  

中国传统伦理观以「孝」为核心，比较强调子女对父母的服从；而佛教在强调子女对父母尽孝的同时，

还强调父母对子女也应尽一定的义务，即此经中所说父母也要以五事「善念」子女。如何「善念」呢？

佛陀在经中概括说： 

  

  第一，要爱护和关怀自己的孩子，要爱念自己的孩子。  

第二，孩子尚未成人时，父母必须尽抚养之职。  

第三，要教育孩子善于持家，不可负债。这就是说，对于家计、生活，要有一定的计划性，要量入为

出，不可无计划开支。这是培养子女今后独立生活所必须。  

第四，在适当的时候为子女选择合适的配偶。男大当婚，女大当嫁，这是自然规律，也是父母养育子女

的责任之一。  

第五，时机成熟时将家产托付给儿子。父母年老之后，必然要退出社会舞台，在适当时候将家产管理权

转交给子女，这也是为了维持家庭兴旺发展之需要。 

  

  父母和子女的关系，是人伦之大者，被称为天伦。父慈子孝，是为天伦之乐，子女必须孝顺父母，

这是中国古代社会家庭伦理关系中最基本的道德规范。中国封建社会，以孝道为基础的家庭伦理关系是

整个社会伦理的基础，起着维持整个社会秩序稳定的重要作用。  

孝乃人生之要，忠则立世之本。忠孝二字为中国传统伦理之纲要。就家庭伦理关系而言，主要是如何实

践孝的问题。注重孝行，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特点。中国传统文化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一种孝的文

化。「孝」作为一种伦理观念，在中国很早就发展起来，早在西周时期就已经开始理论化和系统化。以

孝为主要内容的道德伦理观念是建立在血缘关系和父系制家庭形态基础上的。由血缘关系而产生的亲亲

之情，是以孝为核心的伦理观念产生的心理和情感基础，这种关系是维系家庭和氏族得以绵延和繁荣昌

盛的纽带。这种血缘关系及由此而产生的家庭经济形态，要求在家庭内部家长与子女之间形成一定的权



利和义务关系，有了这种权利和义务关系，才能保证家族的稳固和兴旺。以孝为核心的伦理观念和道德

规范的产生，正是这样一种社会形态在伦理思想方面的体现。孝的道德内容，包括敬养父母、祭祀祖

先、尊从长辈、不违背长辈的意愿等等。「孝子事亲也，居则致其敬，养则致其乐，病则致其忧，丧则

致其哀，祭则致其严。」[11] 这是中国封建社会对孝行的全面概括。就整个社会而言，家庭是最基本

的社会单位，是社会的细胞。家庭稳固有利于社会的稳定。用孝行来规范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使家庭

成员在日常生活中言行各有所依，从而保证社会的稳定，这就是孝的伦理观念和道德规范所能产生的最

大的社会作用。「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乱者，未之有也。」[12] 正是这种

社会作用的描述。  

佛教的孝道规则在强调子女对父母的孝养的同时，还强调父母对于子女的责任和义务。着重说明父母对

子女负有教养之职，而上述父母对子女的五条中，第五条更有意思，按照自然规律，子女总要慢慢长

大，父母总要渐渐老去。因此适时将家产交与子女经营，既适应了自然的发展规律，同时也是为了家族

的繁荣和昌盛。这也反映了佛教伦理思想强调对子女的教育和培养。佛家在强调爱护子女的同时，还强

调父母抚养子女的责任以及教育和培养子女善持家计等。佛教所说的孝，与世俗社会所说的孝行，仍有

一定区别。佛教认为世俗所谓的孝行，仅惠及现世的父母，而佛教之孝乃出世间之孝，以救渡父母出离

生死为要，并视此为孝之大者，为孝道之根本。  

夫妻关系是家庭各种关系中最重要的关系之一。家庭是社会的细胞，而夫妻则是家庭中最基本的因素。

夫妻和睦，是家庭幸福和美满的根本保证。夫妻不和，则对家庭结构稳定带来重大影响。现代社会提倡

男女地位平等，这是现代文明的标志之一。男女平等也包括在家庭关系中夫妻双方地位的平等。平等的

夫妻关系保证了现代社会家庭的和睦与幸福。在中国封建社会，妇女地位低下，「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

也」，这是对妇女的歧视；「头发长，见识短」这是对妇女的偏见。妇女社会地位的低下也反映到家庭

关系中来。家中的一切大事由丈夫作主。「嫁鸡随鸡，嫁狗随狗」一说，说明了那时妇女所处的地位。

封建社会伦理的基本内容三纲五常，其中之一就是「夫为妻纲」。古代印度也有男尊女卑思想，这种思

想也必然会反映到佛教中来。据佛教资料说，佛陀最初不同意女子出家，认为女子出家修行将会影响到

佛教的流传，后来在尊者阿难的再三请求下，才有条件地同意。这些条件就是所谓妇女出家应行「八敬

法」。[13] 在早期佛教僧团中，比丘尼的地位要低于比丘许多。这是当时印度社会男女地位不平等在

宗教内的反映。在社会上是这样，那么在家庭关系中，夫妻间的关系又当遵守什么样的准则？佛教徒应

当如何协调家庭伦理关系中的夫妻关系？《佛说善生经》中以西方代表夫妻关系，提出了夫妻间相互关

系的基本准则：  

夫当以五事，爱敬供给妻子。云何为五？一者，怜念妻子；二者，不轻慢；三者，为作璎珞严具；四

者，于家中得自在；五者，念妻亲亲。  

夫以此五事，爱敬供给妻子，妻子当以十三事，善敬顺夫。云何十三？一者，重爱敬夫；二者，重供养

夫；三者，善念其夫；四者，摄持作业；五者，善摄眷属；六者，前以瞻侍；七者，后以爱行；八者，

言以诚实；九者，不禁制门；十者见来赞善；十一者，敷设床待；十二者，施设净美丰饶饮食；十三

者，供养沙门梵志。  

据经中所说，第一，丈夫应当照顾、爱怜自己的妻子，经常体贴和关怀妻子，从而给家庭带来和睦欢乐

的气氛。  

第二，不应轻慢自己的妻子，对于妻子应当以礼相待。以礼相待，则不能以轻慢的举动或言词对待妻

子，否则将失去妻子的尊敬和爱意，也会给家庭带来不和谐。  

第三，为妻子提供种种方便条件，装饰打扮自己的妻子，以示爱意。用珍珠玉石串起来的饰物，挂在妻

子颈项作为装饰，使妻子显得格外美丽。  

第四，充分信任自己的妻子，即所谓使妻子「在家中得自在」，应当由妻子操持家务，不多干涉，使妻

子能自由处理，这样才能保持家庭和睦，增进家庭幸福。  

第五，所谓「念妻亲亲」，即是应当顾念妻子的亲属，对妻子娘家的人要以礼相待。  



丈夫对待妻子有五条原则，妻子对待丈夫则有十三条之多。其中除了规定应当爱敬善待丈夫，服侍自己

的丈夫之外，还强调应当尽心操持家务，善待夫家的眷属以及丈夫的客人，甚至对迎来送往的细节都作

了规定，如应前以瞻侍后以爱行等。对丈夫的长辈，应当时时探望侍奉，表示孝敬之意。当丈夫的长辈

行走时，应当在后护送照料，以示敬爱之情。有客人来了应当热情接待，礼貌欢迎，并应以丰饶的美食

招待来客等等。除此以外，此十三条中有一条规定，做妻子的对待丈夫应当「言以诚实」，这是耐人寻

味的。本来，诚以待人，做人要诚实，是基本的道德原则，在家庭夫妻关系中，相敬相亲，也应当以夫

妻之间的坦诚为家庭和睦幸福的基础，何以这里特别提出妻子应当「言以诚实」呢？应该说这是古代印

度妇女社会地位，包括在家庭中的地位低于男子的反映。即使如佛教，强调在修行方面众生平等，但在

现实社会中，其伦理思想也无法脱离现实社会的实际。妻子事敬丈夫十三条中最后一条，供养沙门梵

志，这是佛教宗教道德的体现。沙门和梵志都是指修行之人。古代印度宗教修行者多以乞食为生，佛教

也不例外。因此这一条规定，当有托 乞食的修行者上门之时，作妻子的应当善待供养。据佛教教义，

供养沙门梵志，是为将来种福田，妻子行此事，是为丈夫以及其家庭修福积德，因此列为妻子的十三事

之一。  

师弟子关系，是人们在社会生活中各种人际关于中最基本的关系之一。中国封建社会讲天、地、君、

亲、师，可见师道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性。「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者也」，[14] 每个人在成长过程

中，都要不断吸收新知识，要懂得为人处世之道。这一切都离不开师长的教导。虽然说师不必贤于弟

子，而弟子也不必不如师，但师长的教诲对于弟子的成长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广义而言，只要使自己在

生活中获得新知识、懂得新道理的，都是可以看作自己的老师，因为老师的作用就是「传道、授业、解

惑」。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父母是孩子最早的老师。孔子也曾说：「三人行，必有吾师。」所以人必须

善于学习。  

佛教对于师长，也是待以尊重和崇敬的心情。原始佛教以佛陀为导师，并将佛陀尊为人天之师，因此佛

教对于师道也如中国传统伦理一样。《佛说善生经》中，以南方为师弟子关系的代表，佛陀教诲善生

子，在礼拜南方时，应当想着师弟子关系： 

弟子当以五事，恭敬供养于师。云何为五？一者，善恭顺；二者，善承事；三者，速起；四者，所作业

善；五者，能奉敬师。  

弟子以此五事，恭敬供养于师，师亦以五事，善念弟子。云何为五？一者，教技术；二者，速教；三

者，尽教所知；四者，安处善方；五者，付瞩善知识。师以此五事，善念弟子。  

弟子对于师长，态度要恭敬，要尊重师长；师长有命，弟子应当服其劳。这是弟子对待师长最基本的态

度。而师长对于弟子，则应当尽自己所能传授技艺，还要善于教导弟子立身处世之道。也就是说，老师

除了教育弟子以知识技能之外，更重要的是教育弟子如何做人，从道德修养方面进行教育，这是更重要

的教育任务。这是师长对待弟子应有的职责。  

佛教之所以重视在家修行者在日常生活中的伦理关系，这是因为，佛教有四众弟子，除出家男女两众

（比丘、比丘尼）外，尚有在家男女两众弟子（优婆塞、优婆夷）。在家弟子平时过着世俗的生活，他

们在日常家庭生活中必然会遇到如何处理家庭成员或亲族之间各种关系的问题，必然会产生许多以世俗

家庭生活为基础的伦理关系和道德规范问题。  

此外，大乘佛教提倡菩萨行，认为修菩萨行者，不一定必须过出家生活，而是应以入世精神修出世之

行。大乘佛教有维摩诘菩萨者，相传是古代印度毗舍离地方的一位长者，他家中富裕，广有财产，婢仆

成群。平时生活豪华，享尽荣华富贵，还经常出入于市井里巷和青楼酒肆，完全是一个贵族世家的形

象。但是据说他能够处相而不住相，对境而不生境，他对佛法的理解和领悟程度，甚至远远超过了佛陀

一般的声闻弟子。维摩诘形象的出现，正是大乘佛教兴盛发展的反映。大乘佛教的形成和发展，是适应

社会发展需要的结果。大乘佛教徒有许多过着世俗的家庭生活，因此必然重视家庭和世俗社会生活的伦

理关系。  

佛教徒也是生活在现实社会中，处于现实社会生活的各种相互关系之中。他们的生活离不开社会，佛教

教化也需要面对广大的有情众生，因此不可避免地会遇到如何处理家庭和各种社会生活中发生的各种关

系的问题。为了教化众生，佛教强调「方便法门」或「方便设施」，由此也需要对家庭和社会的伦理道



 

德关系作出说明。因此关于家庭生活和社会伦理道德的阐述，也是佛教伦理思想的一个重要部分。  

世俗的家庭生活伦理关系还包括许多内容，这儿仅仅涉及了佛教关于如何处理父母和女子的关系、夫妻

关系以及师弟子之间伦理关系的一小部分，以及在家修行者如何修身善己、提高道德修养的问题。应该

说这是很不全面的，但这些伦理关系和道德修养问题是世俗社会生活伦理关系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

至于佛家家庭伦理观的其它方面，内容也非常丰富，还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发掘。  

注释—— 

[1] 《开元释教录》卷1。 

[2] 同上注，卷2下。 

[3] 僧伽提婆译《佛说善生经》，见《中阿含经》卷33。以下简称《善生经》。 

[4] 同上注。 

[5] 《善于经》。 

[6] 同上注。 

[7] 同上注。 

[8] 《佛说善生经》，《中阿含经》卷33。 

[9] 见《印光大师文抄菁华录》〈论存心立品〉。 

[10] 《论语》〈为政〉篇。 

[11] 《孝经》〈纪孝行章〉。 

[12] 《论语》〈学而〉。 

[13] 八敬法又称八敬戒、八尊师法等。具体是指：百岁的比丘尼见新戒比丘，亦应起 而迎送、比丘尼

不得骂谤比丘、不得说比丘过失等八条。详见《中阿含经》卷38等。 

[14] 见韩愈《师说》。 

来源：http://www.foyin.com/Article/Rensheng/renjilunchang/200508/139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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